


体分布区域详见附件。

二、禁止在二十五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。在二十五

度以上陡坡地种植经济林的，应当科学选择树种，合理确定规模，

采取水土保持措施，防止造成水土流失。

本公告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30 年 12 月 31

日。

附件：1.长汀县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分布示意图

2.长汀县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图斑情况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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